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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南大學環生學院 

100 學年度第 1 次環境與生態學院院務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1 年 1 月 4 日(星期三) 中午 12 時 10 分 
開會地點：榮譽校區 ZB201 研討室 
主    席：謝院長 宗欣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記錄：黃千芬 
壹、主席報告 

一、感謝委員百忙中參與本次會議。 
二、為因應人事室校級教評會組織法規異動及 101 年第 2 週期系所評鑑作

業，本次會議提案共有 4 案，分別為環生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準

則修訂案、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案、生

物科學與技術學系與綠色能源科技學系教育目標與學生能力指標之修

訂案等。 
 
貳、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環境與生態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國立臺南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準則」 

修訂案。 

說明： 
一、因「國立臺南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於 100 年 11 月 1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部分法規，故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準則部分修正。 
二、本校環境與生態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準則修正對照表，如下所列：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二條及環境與生態學院（以

下簡稱本院）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

設置環境與生態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院教評會）。 

第一條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三條及環境與生態學院（以

下簡稱本院）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

設置環境與生態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院教評會）。 

校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項次

異動 

第九條 教師解聘、停聘及不續聘如

事證明確，而系所教評會所做之決議

與法令規定有明顯不合時，院教評會

得逕依規定審議變更之。 

第九條 教師解聘、停聘及不續聘如

事證明確，而系所教評會所做之決議

與法律規定有明顯不合時，院教評會

得逕依規定審議變更之。 

依校級辦法

更動：法

「律」更正

為法「令」 
三、修正後「環境與生態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準則」詳見【附件一】（第 5 頁）。 

決議：照案通過，送校教評會備查。 



2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 

案由：提請審議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案。 
說明： 
一、本案業經生態系 100 年 12 月 14 日 100 學年度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配合本校教評會設置辦法第三條修訂，本系教評會以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 

員由本系推選教授職級之教師擔任。 
三、修正對照表，如下所列：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系教評會置委員五至七

人，以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

員由本系推選教授職級教師擔任

之，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本系

教授委員人數不足時，得聘請校內

外教授職級教師擔任。會議由系主

任召集並主持，必要時得由委員互

選主持人。 

第二條 系教評會置委員五至七

人，以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

由本系推選教授或副教授（含）以上

教師產生，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

但教授委員人數不得低於三分之

二。委員人數不足時，得聘請校內外

資深學者擔任之。會議由系主任召集

並主持，必要時得由委員互選主持

人。 

配合本校教評會

設置辦法第三條

修訂。 

四、修訂後本系設置要點如【附件二】（第 7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生物科技學系 

案由：提請審議生物科技學系教育目標與學生能力指標修訂案。 

說明： 
一、本案業經生科系 100 年 9 月 5 日第 3 次系評鑑指導委員會議及生科系 100 年 9 月 14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修正後教育目標有三，如下所列： 

(一)著重基礎生物科學教育及生物科技知識的應用 

(二)落實生物科技實作 

(三)提昇專業語文溝通及團隊合作 

三、修正後學生能力指標有五，如下所列： 

(一)對生物科學知識有專業理解能力 

(二) 對生物科學知識及技術有運用能力 

(三) 運用所學知識執行實驗能力 

(四) 具有撰寫報告及專業語文能力 

(五) 維持良好人際互動、溝通與團隊合作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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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士班之教育目標與學生能力指標修正對照表如下： 

教

育

目

標 

修正後 教育目標 原 教育目標 說明 

著重基礎生物科學教育及生物科技知

識的應用 

培養應用基礎科學及生物科技知識的

人才 

文字敘述修正

落實生物科技實作 發展執行生物科技實作的能力 文字敘述修正

提昇專業語文溝通及團隊合作 提昇終身自我學習成長的效能 文字敘述修正

 落實專業語文溝通及團體合作的成效 刪除 

 具備創新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刪除 

學

生

能

力

指

標 

修正後 學生能力指標 原 學生能力指標 說明 

對生物科學知識有專業理解能力 運用生物科學知識及技術之能力 文字敘述修正

對生物科學知識及技術有運用能力 
收集、分析與統整資訊，解釋實驗結果

或數據的能力 
文字敘述修正

運用所學知識執行實驗能力 運用所學知識，設計與執行實驗能力 文字敘述修正

具有撰寫報告及專業語文能力 具有撰寫報告及專業語文能力 
不變 

維持良好人際互動、溝通與團隊合作能

力 

維持良好人際互動、溝通與團隊合作能

力 不變 

 
具備環境保育意識，理解專業與社會責

任 刪除 

決議： 
一、生科系教育目標修正為 

(一) 培育兼備基礎生物科學教育及生物科技知識的人才。 
(二) 培育生物科技實作的人才。 
(三) 培育專業語文溝通及團隊合作的人才。 

二、修正後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綠色能源與科技學系 

案由：提請討論綠色能源科技學系訂定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對應表案。 

說明： 
三、依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系所評鑑實施計畫規劃本系之學生核心能力。 
四、本案業經綠能系 100 年 8 月 22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綠

能系教育目標、能力指標與對應表，如下表所列： 
(一) 校、院、系級教育目標： 

校級教育目標： 
1.培育術德兼備具專業倫理的人才 
2.培育專業知能與服務關懷並蓄之人才 
3.培養具備持續求知與創新觀念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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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能系學士班教育目標： 
1.具備完整能源專業基礎與應用能力 
2.具備調適未來社會需求之基本能力 
3.滿足國家永續產業需求，配合本校中長程校務規劃發展 
4.加強區域性研究和地方互動，培育能源與永續發展專業技術人才 
5.以本校優勢特色，提昇國民自然生活科技與環境教育之素養 

碩士班教育目標： 
1.  配合世界潮流，倡議綠能科技，發展永續社會 
2.培育綠能科專技術人力，協助國家發展綠能產業 
3.配合本校校務中長程整體發展，發展民生福祉與環境品質永續經營 

(二) 校、院、系級核心能力： 

校級核心能力： 

1.道德力 
2.自學力 
3.創造力 
4.溝通力 
5.就業力 

院級學生核心能力： 
1.語文能力 
2.自主學習的能力 
3.應用科技的能力 
4.生態環境專業能力 

綠能系學士班核心能力： 

1.具備運用數學、科學及綠色能源知識之能力 
2.擁有分析統計與解釋實驗結果或數據之能力 
3.運用所學知識，設計與執行實驗之能力 
4.具有會議簡報及專業中英文之能力 
5.具備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之能力 
6.具備理解專業及社會義務與責任 

綠能系碩士班核心能力： 
1.熟悉綠色能源專業之能力 
2.明瞭國際宏觀溝通之能力 
3.具備專業道德及社會責任 
4.熟悉專業規劃執行之能力 
5.具備論文報告表達之能力 
6.明瞭創新思考開發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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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系學士班與碩士班核心能力與教育目標對應表： 

學士班： 
學生核心能力 

 
 

教育目標 

具 備 運 用 數

學、科學及綠

色能源知識之

能力 

擁有分析統計

與解釋實驗結

果或數據之能

力 

運 用 所 學 知

識，設計與執

行實驗之能力

具有會議簡報

及專業中英文

之能力 

具備有效溝通

與團隊合作之

能力 

具備理解專業

及社會義務與

責任 

具備完整能源專業

基礎與應用能力 
ˇ ˇ ˇ       

具備調適未來社會

需求之基本能力 
ˇ     ˇ ˇ ˇ 

滿足國家永續產業

需求，配合本校中

長程校務規劃發展 
ˇ       ˇ ˇ 

加強區域性研究和

地方互動，培育能

源與永續發展專業

技術人才 

ˇ ˇ ˇ ˇ ˇ   

以本校優勢特色，

提昇國民自然生活

科技與環境教育之

素養 

ˇ         ˇ 

碩士班       

學生核心能力 

 
教育目標 

熟悉綠色能源

專業之能力 
明瞭國際宏觀

溝通之能力 
具備專業道德

及社會責任 
熟悉專業規劃

執行之能力 
具備論文報告

表達之能力 
明瞭創新思考

開發之能力 

配合世界潮流，倡

議綠能科技，發展

永續社會 
ˇ ˇ       ˇ 

培育綠能科專技術

人力，協助國家發

展綠能工業 
ˇ   ˇ ˇ ˇ ˇ 

配合本校校務中長

程整體發展，發展

民生福祉與環境品

質永續經營 

ˇ   ˇ     ˇ 

決議：照案通過，送教務處相關會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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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一、因辦理系所自我評鑑，委員建議綠能系的中長程發展目標需要更清楚，但需配

合校、院的中長程發展目標。請問，校院的中長程發展目標為何？ 

決議： 
一、本校中長程發展目標請秘書向學校相關單位詢問後，轉交寄給各位系主任。 
二、本校中長程發展目標中說明環生學院的發展目標，其中有一項目為設立博士班。 
三、本校空間發展等問題，本校七股校區將如期建設，各系可將七股校區的空間列為未來

解決方案。 

 

 
伍、散會(下午 13 時 00 分) 

  



國立臺南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準則 
95 年 10 月 18 日院務會議通過 

95 年 11 月 13 日校教評會議通過 
96 年 7 月 4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6 年 7 月 27 日校教評會議通過 
99 年 11 月 8 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99 年 11 月 16 日院務會議通過 
99 年 11 月 18 日校教評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及環境與生態學院（以下簡稱本院）設

置辦法第四條之規定，設置環境與生態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

第 二 條 院教評會置委員七人（含）以上，院長為當然委員，各系、所各推選教授 1 人，

若系含有碩士班則可再多推選教授 1 人為委員組成，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年，

連選得連任。委員人數不足時，得聘請校內外資深學者組成之。會議由院長召集

並主持；委員中途去職者，應逕行補選。 

第 三 條 本院教師聘任、聘期、升等、停聘、不續聘、解聘及休假研究案，須先經由系、

所教評會決議，送院教評會複審通過後，再送人事室簽請校長核提校教評會審議。

第 四 條 院教評會審議事項依據教育部頒布之「教師法」、「教師法施行細則」、「教育人員

任用條例」、「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施行細則」、「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等有關法令規定辦理，其職掌如下： 
1. 關於教師聘任之評審事項。 
2. 關於教師升等複審事項。 
3. 關於教師之新聘、聘期、續聘、合聘、轉聘、停聘、解聘、不續聘、資遣原

因認定、違反教師法第十七條之規定及其他依法令應行審議事項。 
4. 關於教師休假研究、教師進修及教授延長服務、借調等事項。 

第 五 條 為審議解聘、停聘、不續聘及升等案，院教評會應訂定「國立臺南大學環境與生

態學院教師聘任與升等審查準則」，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校教評會備查，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 

第 六 條 院教評會會議不定期舉行。 
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始得開議；並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

員列席報告或說明。 
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若委員無故缺席二次以上者，或該學年

度中留職留（停）薪、休假研究、請假六個月以上者，由原推選單位之候補委員

依序遞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第 七 條 教師新聘案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贊同，始得通過；其餘議案應經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贊同，始得通過。其審查結果應做成紀錄，送校教評會

審查。 

第 八 條 本會評審時，評審委員對於本人、配偶或三等親以內血親、姻親有關之事項時，

應自行迴避。委員應行迴避時，不計入出席及決議人數。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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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教師解聘、停聘及不續聘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評會所做之決議與法令規定有明

顯不合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更之。 

第 十 條 本準則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校教評會備查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國立臺南大學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97 年 6 月 20 日籌備聯合會議通過 

100 年 12 月 14 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照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相關

規定，設立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教評會)。 
 
第二條 系教評會置委員五至七人，以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本系推選教授職級教

師擔任之，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本系教授委員人數不足時，得聘請校內外教授

職級教師擔任。會議由系主任召集並主持，必要時得由委員互選主持人。  
 
第三條 系教評會審議事項依據教育部頒布之「教師法」、「教師法施行細則」、「教育人員任

用條例」、「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施行細則」、「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

及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等有關法令規定辦理，其職掌如下： 

一、 關於教師聘任之評審事項。 
二、 關於教師升等之評審事項。 
三、 關於教師之聘期、續聘、停聘、解聘、不續聘、資遣原因認定、違反教師法第

十七條之規定及其他依法令應行審議事項。 
四、 關於教師休假研究、教師進修及教授延長服務、借調等事項。 

 
第四條 系教評會應訂定「國立臺南大學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教師聘任與升等審查要點」，

經系務會議通過，報院教評會備查，並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 
 
第五條 系教評會議不定期舉行，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開議，並得

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報告或說明。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委託他人代理。

委員於任期中留職留(停)薪、休假研究、請假六個月以上者，由本系推選候補委員

遞補之，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第六條 系教評會審議之案件除解聘、停聘、不續聘及升等另行規範外，教師聘任議案應經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贊同，始得通過；其餘一般議案應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贊同，始得通過。系教評會決議事項應做成紀錄，送院教評會審議。 
 
第七條 系教評會評審時，評審委員對於本人、配偶或三等親以內血親、姻親有關之事項應

自行迴避。委員應行迴避時，不計入出席及決議人數。 
 
第八條 本要點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務會議核備，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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